
采购需求 

1.基本需求 

1.1 投标人中标后直至验收止，未经采购人同意，中标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转包或

者分包；如出现上述情形，采购人向政府采购监督部门提出申请并经批准后，可取消其中标

资格，并与其立即解除合同，由此引起的经济损失全部由中标人承担。 

1.2 本项目需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包括： 

1.2.1 中小微型企业扶持； 

1.2.2 监狱企业扶持； 

1.2.3 残疾人就业扶持。 

1.2.4 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 

1.3 经磋商后的内容为实质性要求和条件，投标人必须对其做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投

标无效： 

（1）磋商文件中带“★”标注的条款； 

（2）第六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合同条款”中采购人的权利、投标人的责任和义务及

商务条件（包括：服务时间、地点和方式、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时间和条件等）； 

（3）磋商文件中其他明确要求投标人响应，否则其投标无效的条款。 

1.4 本工程项目负责人要求为工程类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且为本单位在职人员。开标

时提供证书原件及近三个月连续缴纳社保证明材料原件（社保部门出具的原件或社保部门网

站查询打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1.5 针对本项目的其他人员配备 5 名具有工程类中级及以上职称。项目负责人不得兼

任项目班子其他人员。以上人员的证书及近三个月连续缴纳社保证明材料原件（社保部门出

具的原件或社保部门网站查询打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2.技术规格、数量、服务标准等要求 

勘察、测量基本要求 

2.1 勘察要求： 

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完成后，应对各种原始资料整理分析，编写出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对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新构造活动和不良地质现象等工程地质条件的阐述。综合评价

各桥位的工程地质条件，岩、土物理力学性质。本阶段存在的问题及详细工程地质勘察

时的意见和建议。 

2.2 测量要求： 

不同测绘项目严格按照相应测绘规范执行，测绘成果必须满足甲方办理规划手续、土地

手续、土方结算、档案馆手续、工程安全检查等。工程现场要求配置项目经理 1名、技术负



责 1名人；仪器设备：GPS 流动站、全站仪、电子水准仪、电脑、打印机按照现场状况适度

调配，严禁由于测绘设备原因耽搁工程进度。 

3.勘察、测绘主要任务 

3.1 勘察主要任务： 

（1）勘察单位根据招标人及施工图设计单位提出的具体勘察技术要求，收集已有资料、

现场踏勘、制订勘察纲要，进行项目勘察作业，以及编制工程勘察文件，并按合同规定的进

度、质量提交工程勘察成果； 

（2）查明拟建场地的地层结构、分布规律，查明场地各层岩土的类型、深度、工程特

性、变化规律和地基土的主要物理力学性质。 

（3）对需进行沉降计算的建筑物，预测地基沉降、差异沉降和倾斜等变性特征，提供

计算变形所需的计算参数。 

（4）查明地下水的埋藏条件、变化规律其对建筑物的影响，判明基坑开挖降低地下水

的可能性和对已有建筑物的影响，并判定水和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确定准确合理的抗浮

水位。 

（5）判明场地内及其附近有无不良地质作用，若有不良地质作用，提供防治措施建议。 

（6）划分建筑场地类别，液化判别，提供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及场地设计特征周期值，

对场地地震效应作出评价。 

（7）对地基岩土层的工程特性和地基的稳定性进行分析评价，提供地基土承载力特征

值和设计所需的岩土工程技术参数，选择合适的地基基础方案，对持力层选择、基础形式及

埋深、基坑支护等提出建议。如采用桩基应提供桩基计算参数以及桩基承载力估算，沉降估

算等。其中桩基形式至少给出三种桩基形式的相应承载力参数。 

（8）提供基坑降水、地下室抗浮和基坑开挖围护设计所需的岩土技术参数，并对施工

方法提出建议。 

（9）为项目基础形式提供施工建议； 

3.2 测绘主要任务： 

1:500 地形图（包括红线外 50米）、市政管线调查、土方测绘、工程放点、综合竣工

测量、房产测绘、地下综合管线入库、土地入库等测绘工作。 

4.勘察、测绘技术规范 

4.1 勘察技术规范 

本工程的设计过程和成果均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及建设部颁发的有关建

筑工程设计方面现行的规程、标准、规范、办法及住建部、山东省及各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下发的有关建筑设计方面的文件、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下列： 

（1）技术规范标准 



按照提供的技术要求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进行勘察，提出基础形式的建议及相关设计参

数，具体内容详见委托任务书。 

委派的项目负责人在工作中使用或参考上述标准、规范以外的技术标准、规范时，应征

得招标方同意。同时相同项目有两个以上不同规范，或规范与标准之间发生冲突，则采用较

严格者。未经招标方认可，不容许使用任何替代标准和规范。如果本章节中选用标准和规范

有修正板或有遗漏，中标方应通报招标方并无条件贯彻执行。本技术标中提出的各项功能要

求和技术指标是对工程的最基本要求，并未对一切细节做出全部详细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

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方所有与本项目施工有关的技术要求均应符合最新的中国国家和

行业标准或相关国际标准的有关条文。 

4.2 测绘技术规范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 1部分：1:500 1:1 000 1:2 000 地形图图式》（GB/T 

20257.1-2017） 

《城市测量规范》（CJJ/T 8-2011） 

《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GB12897-2006）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GJ8/T-2016） 

《房产测量规范 第 1单元 房产测量规定》（GBT 17986.1-2000） 

《房产测量规范 第 2单元 房产图图式》（GBT 17986.2-2000） 

《青岛市地下管线探测与信息化建设技术导则》 

《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2012） 

5.提交成果要求 

提供正式勘察试验报告，附有钻孔平面位置图、实际孔位坐标表、地质剖面图、钻孔柱

状图，各种土工试验数表和图表及各土层物理力学性质指标统计表，提供各土层的容许承载

力、桩侧摩阻力、桩端阻力，对各土层的工程地质性质进行评价，提出判断意见和建议。 

成果报告应就钻孔定位、钻进、标贯试验、土样采取和土工试验等方面作质量自评。 

成果报告编成后要求向业主提供 3 份（并提供全套电子版），以便及时验证认可，交设

计使用。提供正式报告前，可向设计单位提供电子版的中间成果。 

钻探过程中若遇特异情况，请及时与设计联系，以酌情调整钻探工作量。 

6.交付/实施时间、地点和方式：见第五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草案）。 

7.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时间和条件：见第五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草案）。 

8.验收服务要求和标准：见第五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草案）。 


